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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具 非 标 准 无 保 留

涉 及 事 项 的 专 项 说 明

大华核字[2023]0010776 号

北京博大光通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所接受委托，业已完成北京博大光通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博大光通）2022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，并于 2023 年 4

月 19日出具了大华审字[2023]000434 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

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 14 号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、《监管规则

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号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

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的规定，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

下：

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221 号——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》，以博大光通 2022 年度

经常性业务的税前利润的10%计算了上述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

要性水平，金额为 302.58 万元。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

http://www.dahua-cpa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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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（二）所述，

博大光通连年亏损，营收规模及员工数量下降，经营状况不佳。截止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净资产 42,611,303.64 元，未分配利润

-63,176,934.47 元；2022 年度净利润-40,129,395.90 元，未弥补亏

损超过股本。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博大光通持续经营能力产

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

针对目前情况，公司管理层出台一系列的改善措施：

1.公司投资研发的智慧办公产品，包括墨水屏电子桌牌、墨水屏

电子手拉环、墨水屏电子学生卡等样品已完成，并开始推广试用，目

前由于受疫情原因导致推广工作延后，预计后期会给公司带来良好收

益：

2.正在开发电子纸+物联网产品，目前加大研发力度，逐步实现

上市销售，推动公司经营上的发展;

3.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注重技术成果转化：

4.公司积极调整组织架构，根据经营情况在人员及各项费用开支

中采取优化措施。

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出具非标准无保留的理由和依据

2018 年起，公司参与各地政府主导的煤改气工程的业务较多，

营业收入较高，2020 年各地政府主导的煤改气工程基本结束。2021

年起煤改气工程需求大幅减少，导致公司收入较 2020 年大幅减少。

2022 年公司已无新增煤改气业务，收入规模与 2021 年持平。为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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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改气业务的大幅减少，公司近几年集中力量研发电子学生证、电子

旅游证等新产品，处于业务转型阶段。公司计划将新产品于 2023 年

投放市场，但截至报告日未收到新产品订单，无法判断新产品的销售

前景。

尽管博大光通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、（二）持续经营能力评价中

充分披露了已采取的改善措施及未来相关筹划，但仍无法消除我们对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疑虑。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

号-在审计报告中增加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》第七条规定，如果认

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，且根

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，注

册会计师在已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该事项在财务报表中不

存在重大错报的条件下，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。强调事

项段应当仅提及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的信息。

我们认为博大光通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不确定性。因此，依据

准则的相关规定，我们在报告中对持续经营能力予以强调，出具了带

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三、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、

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程度

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涉及事项对博大光通 2022 年度

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。

四、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

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

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涉及事项不明显违反会计准则

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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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项说明是本所根据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出具的，不

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会计

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。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·北京

徐文博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戴学成

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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